
附表 職業安全衛生辦理情形分級認定基準修正規
定

等級 基準

第一級 曾獲得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或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五

星獎。

第二級 通過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（TOSHMS）驗證且於有

效期間。

第三級 未有第一級、第二級、第四級或第五級情形者。

第四級 工作場所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

備及措施，致發生罹災人數三人以上或罹災人數一人以

上且須住院治療之職業災害者。

第五級 工作場所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

備及措施，致發生死亡職業災害者。

備註：符合本基準之任何兩等級以上者，按其加收百分比最高等級核定；

僅符合減收之兩等級者，按其減收百分比最高等級核定。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   卷　第   期　　        　　衛生勞動篇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28卷　第043期　　20220309　　衛生勞動篇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三月九日勞動部勞動保3字第1110150038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14條；並自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實績費率計算及調整辦法§7


